【104年屏東縣主委盃國小籃球錦標賽】競賽規程
一、宗　　旨：為提倡全民體育，提供正當休閒活動，提升籃球運動水準普及運動風
　　　　　　　氣，增進全民健康為目的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屏東縣政府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籃球委員會。
四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議員唐玉琴服務處、屏東縣體育會、屏東縣立體育場管理所、

              屏東縣立麟洛國中。
五、比賽日期：104年3月19日至3月22日(星期四~日)。
六、比賽地點：屏東縣立麟洛國中體育館。
七、開幕典禮：104年3月19日(星期四)上午10時麟洛國中體育館舉行。
八、參加資格：(1)凡縣內各公私立國小均可報名。
              (2)少年男子、女子組(90年9月1日以後出生)。
九、組    別：
　 (1) 少年男子組(五年級以下)　　 (2) 少年男子甲組　　(3)少年女子組 
十、報名手續：
　(1)日    期：即日起至104年3月12日(星期四)止。
　(2)報名方式：(1)郵   寄:屏東市武愛街230號   陳惠芳小姐收
               (2)傳   真:(08)752-9672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(3)E-mail：qin11967@yahoo.com.tw

※附     註：請來電確認有無報名成功。聯絡電話:(08)753-6833
十一、抽    籤：104年3月16日(星期一)上午10:00於屏東市武愛街230號舉行(未
               到者由大會代抽)。
十二、比賽制度:視報名隊數多寡，於抽籤前決定。    
十三、比賽規則:採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最新２００６年規則。
十四、比賽用球：ｍｏｌｔｅn(5號球)。
十五、獎    勵：各組取冠亞季殿軍，由大會頒發優勝獎盃、獎狀。(各組不足三隊不
                比賽，三隊取一名、四隊取二名，五、六隊取三名、七隊以上取四
                名、十隊以上取六名)。
十六、保    險:請各參賽球隊自行投保保險，如有意外發生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，

              參賽球隊不得提出異議。

十七、比賽細則及申訴：
　(1)球員資格申訴應在比賽前提出。
  (2)比賽爭議，如規則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，如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，
     亦不得提出申訴，如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審判委員會決
     定，其判決即為終決。
　(3)合法之申訴，應由各單位有關項目之領隊或教練簽字蓋章，用書面向審判委員會
     正式提出，並須繳納保證金二千元整，如申訴無理由時則沒收該保證金。
　(4)申訴應於該場比賽終結後三十分鐘內，補具正式手續提出，否則概不受理。
　(5)各組球隊得跨組比賽，如於報名時同時代表同組兩隊，應以先出場比賽之隊為準。
十八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修定公佈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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